
作 品 著 作 权 登 记

授 权 委 托 书

委 托 人：

被委托人： 
委托人现全权委托被委托人办理作品著作权登记。具体事项如下：

1、作品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2、委托权限：代为办理该作品著作权登记的相关事宜，包括登记材料的提交、补正、签章，登记费用的交纳，作品登记证书的领取以及其他与作品著作权登记有关的事项。

3、委托期限：自签订本委托书之日起至完成作品登记之日止。

委托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